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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

合格评定制度实施安排》的解读文件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第一部分 政策篇

1. 问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、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印发

了《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合格评定制度实施安

排》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、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公告 2019

年第 23 号，以下简称《实施安排》）出台的背景是什么？

答：2016 年 1 月 6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发展改革委等

8 部门发布了《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管理办法》

（联合部长令第 32 号，以下简称《管理办法》），2016 年 7

月 1 日正式实施。《管理办法》采用“两步走”的工作思路，

“第一步”对《管理办法》适用范围中的产品按照相关标准

加贴标识；“第二步”采取目录管理方式，对列入《达标管

理目录》的产品实施有害物质限量要求，有害物质含量不得

超标，按照相关合格评定制度进行管理。

《管理办法》“第一步”多数企业已经做到；为了推动“第

二步”工作，同时借鉴欧盟等国家和地区电器电子产品限制

使用有害物质的做法和经验，2018 年 3 月 12 日，工业和信

息化部会同发展改革委等 8 部门发布了《电器电子产品有害

物质限制使用达标管理目录（第一批）》和《达标管理目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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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用物质应用例外清单》（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告 2018 年第 15

号，以下分别简称《达标管理目录》和《例外清单》），《达

标管理目录》包括电冰箱、空气调节器、洗衣机、电热水器、

打印机、复印机、传真机、电视机、监视器、微型计算机、

移动通信手持机、电话单机共 12 种整机产品，对于技术上

和经济上不可行的情况，归纳整理了《例外清单》。

为配套《管理办法》“第二步”的实施，加强对《达标管

理目录》的管理，从源头上限制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使用，

减少产品废弃后对环境造成的污染，增加绿色产品供给，促

进绿色消费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就

纳入《达标管理目录》的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合

格评定活动提出了实施安排。

2. 问：《实施安排》的制定遵循哪些主要原则？

答：在《实施安排》的制定过程中，始终坚持“公开、

透明、公平、公正”，既考虑中国国情，又和国际接轨，按

照“放管服”改革要求，优化营商环境、减轻企业负担，切

实推动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工作。

3. 问：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合格评定制度为何

要包括自我声明的方式？

答：为了便于企业开展合格评定活动，减少企业认证活

动费用，并借鉴国外相关实施经验，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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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制使用合格评定制度采用了国家统一推行的电器电子产

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自愿性认证（以下简称国推自愿性认

证）和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供方符合性声明（以

下简称自我声明）两种方式并行推进的方式，其中自我声明

可采用生产过程控制、关键点管控、依据标准管理和型式试

验等方式报送符合性结果，从而给予了企业实施方面更大的

灵活性。企业可自主选择合格评定方式，既与国际惯例保持

协调，也营造了友好制度氛围。

4. 问：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公共服务平台的目

的是什么？

答：为了配套《管理办法》第二步的贯彻落实，实施和

监督管理纳入《达标管理目录》的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合

格评定活动，应建立必要的数据平台和对外网站，统一管理

纳入《达标管理目录》的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符

合性相关信息，规范企业对产品中的有害物质进行供方符合

性声明的内容、格式和方式，公布符合性声明结果，该平台

由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建设，企业和认证

机构通过公共服务平台报送合格评定信息，合格评定结果供

社会公众、管理和执法部门查询使用。

第二部分 企业执行篇

5. 问：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合格评定标识（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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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简称“标识”）的具体样式是什么？什么颜色？加施位置

是什么？如何获取标识矢量图？标识的尺寸大小有规定

吗？

答：采用自我声明的，标识的具体样式详见市场监管总

局公告；采用国推自愿性认证的，标识的具体样式详见从事

国推自愿性认证的各认证机构实施细则。

根据《绿色产品标识使用管理办法》（市场监管总局 2019

年第 20 号公告）第 6 条要求，企业可自主选择任意制作工

艺（如印制、模压等）在产品本体、铭牌、包装、随附文件

（如说明书、合格证等）、操作系统、电子销售平台等位置

使用或展示标识。标识的颜色应选用白色底版、绿色图案。

标识基本图案的矢量图可在绿色产品标识信息平台

（www.chinagreenproduct.cn）自行下载，标识可按比例放

大或缩小，标注后应清晰可识。

6. 问：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合格评定标识是否

能代替《管理办法》第一步要求的原环保使用期限或e标识？

答：不能代替。

7. 问：采用自我声明的方式使用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限

制使用合格评定标识时，是否需要向《绿色产品标识使用管

理办法》中提到的“绿色产品标识信息平台”提供相关信息？

答：在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公共服务平台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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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自我声明完成信息报送后，无需再向“绿色产品标识信息

平台”重复提交，技术上可以实现信息自动传递。

8. 问：未纳入《达标管理目录》的产品，可以使用电器电

子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合格评定标识吗？

答：根据《绿色产品标识使用管理办法》，未纳入《达

标管理目录》的产品不可以使用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限制

使用合格评定标识，但可以由认证机构依据相关法规自主选

择使用相关标志。

9. 问：根据《绿色产品标识使用管理办法》第九条的规定，

在公共服务平台完成信息报送后，会生成二维码供企业下载

吗？

答：国推自愿性认证或自我声明完成后，都会生成二维

码供企业自愿下载使用。

10. 问：《实施安排》中规定自我声明的报送主体为生产者

或授权代表，请问 ODM 代工模式生产的产品， 是否可以由

代工厂进行合格评定信息的报送？

答：自我声明必须由供方完成信息报送，供方是指生产

者或授权代表。

生产者是生产或委托他人设计、生产产品并以其名义/

商标进行销售，应对产品质量负主体责任的在中国境内注册

的具有法人地位的企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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授权代表是经境外生产者书面授权，代表境外生产者向

公共服务平台提交符合性声明的在中国境内注册的具有法

人地位的企业。境外生产者可以选择其子公司、进口商或销

售者等作为授权代表。

代工厂不能进行合格评定信息报送。

11. 问：自我声明的报送主体是否需要分开生产单位和销售

公司？如果一个公司在国内有多家独立法人企业，这个公司

是否需要统一报送所有产品还是需要把各自生产的产品分

开进行报送？

答：自我声明必须由供方完成信息报送，供方是指生产

者或授权代表，详见问题 10 中生产者和授权代表的定义。

12. 问：自我声明中的“法人代表签字和公司盖章”，是否

可以采用电子签章，或者其他利于企业方便操作的方式处

理？

答：可以，签章具有法律效力即可。

13. 问：自我声明中的“授权签字人”，是否可由被授权的法

人内部自主决定？

答：可以。

14. 问：作为自我声明技术支撑文件的检测报告，如果是企

业自己第一方出具的检测报告，是否需要盖章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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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：需要负责人签字、盖章。

15. 问：自我声明及其技术支撑文件是否可以为英文？作为

技术支持文件的检测报告是否可以由境外实验室出具？

答：自我声明及其技术支撑文件包括检测报告均应为简

体中文。检测机构具备相应的技术能力即可。

16. 问：欧盟 RoHS 2.0 的检测合格报告是否能作为自我声明

的技术支撑文件使用？

答：企业提供的技术支撑材料应符合合格评定要求。

17. 问：自我声明技术支撑文件的编号和类型是企业自定

吗？是否有示例？

答：企业自行确定即可。

18. 问：自我声明是否可以不提供任何技术支撑文件？技术

支撑文件是否只有监管部门和企业自己可以看到？

答:自我声明需要提供技术支撑文件，技术支撑文件只

有监管部门和企业自己可以看到。

19. 问：自我声明需要填写产品的型号，对于型号众多的产

品（例如电脑）是否可以采用和 CCC 认证填写型号一致的原

则，用型号 ABC-XXXX（X 代表 0-1 的数字）来表示？

答：可以。

20. 问：如果产品部件供方变更，自我声明是否需要重新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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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？还是仅仅对此变更部件进行声明？

答：是否变更、如何变更由企业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决定，

但应保证产品符合合格评定要求。

21. 问：自我声明的有效期有规定吗？是否需要更新？

答：对于满足要求的自我声明，长期有效。

22. 自我声明方式中上传的文件是否有审批的环节？

答：在公共服务平台完成信息报送后即完成了自我声

明。

23. 问：自我声明是否还有更具体的细则？

答：企业可根据《供方符合性声明规则》自行整理，不

再发布细则。

第三部分 认证和检验检测机构篇

24. 问：申请从事国家统一推行的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限

制使用自愿性认证（以下简称国推自愿性认证）的认证机构

应具备什么样的资质？如何申请相关资质？

答：从事国推自愿性认证的认证机构除了满足认证机构

通用要求外，还应符合《实施安排》）中关于认证机构的相

关要求。认证机构可通过市场监管总局“认证认可网上行政

审 批 服 务 平 台 ” 申 请 （ 链 接 网 址 如 下 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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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://www.cnca.gov.cn/bsdt/xzxk/xzsp/201601/t20160

107_46352.shtml）。

25. 问：从事国推自愿性认证的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是否需

要市场监管总局授权？

答：从事国推自愿性认证的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应取得

法定资质，并具备相应技术能力，市场监管总局不再进行授

权，由认证机构自行签约管理。

26. 问：从事国推自愿性认证的认证机构对于零部件和材料

的检测和认证结果如何采信？

答：详见各认证机构制定的本机构国推自愿性认证实施

细则，并由各认证机构自己解释。

27. 问：从事国推自愿性认证的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有

模板要求吗？

答：检测机构依据相关标准出具检测报告，无统一的模

板要求。

28. 问：原有整机和零部件产品的电子信息产品污染控制国

推自愿性证书如何处理？

答：认证机构可按照有关要求将电子信息产品污染控制

国推自愿性证书转换为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国

推自愿性认证证书或机构证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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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9. 问：国推自愿性认证的费用如何收取？

答：由从事国推自愿性认证的各认证机构自行制定认证

收费标准，收费标准应予以公示。

30. 问：国推自愿性认证证书是否可以认证机构间相互转

换？

答：获得授权的国推自愿性认证机构有多家，国推自愿

性认证证书可以认证机构间相互转换，具体参照认证机构相

关规定执行。

第四部分 监管篇

31. 问：如何对于达标管理目录目录内的产品贯彻落实《实

施安排》进行监督管理？

答：详见《实施安排》第五部分“监督管理”，即：

各级市场监管部门、工业和信息化管理部门会同有关部

门依据法律和各自的职能职责对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限

制使用、合格评定活动及结果进行监督管理，并适时公布监

督检查结果。

市场监管总局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根据各自职责受理

对合格评定各方违反本安排行为的举报，依法进行调查处

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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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国推自愿性认证、自我声明活动中出现的违规行为，

应依据法律法规进行处罚，并将涉企行政处罚信息通过国家

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公共服务平台依法向社会公示。

32. 问：有的产品虽然在 2019 年 11 月 1 日前停产或停止进

口，但可能仍有产品在市场流通或在库，以及 11 月 1 日前

投放市场的产品，这类产品是否需要按照《实施安排》进行

合格评定？

答：对于 11 月 1 日前投放市场的产品，采用自然消化

的方式。

33. 问：《实施安排》要求供方应在产品投放市场后 30 日内

在公共服务平台完成符合性信息报送，对于进口产品如何计

算是否为 30 日内？

答：产品投放中国市场后 30 日内完成合格评定即可。


